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滦 平 县 医 疗 保 障 局
关于申报长期护理保险居家定点服务机构的

通 知
各有关护理服务机构：

为做好我县长期护理保险居家定点服务机构协议管理工作，

根据《承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

施意见》（承市政字【2016】156 号），承德市人社局、财政局、

审计局关于印发《承德市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（承人社发【2016】28 号），以及《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关于转发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<关于印发河北

省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承人社字

【2017】54 号），现就申报长期护理保险居家定点服务机构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： 2020 年 4 月 16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

二、申报地点：滦平县医疗保险中心（地址：滦平县政务服

务中心 3 楼 302 室，电话：0314-8919019）

三、申报材料

1、申请书：主要包括护理服务机构简介,护理服务能力说明，

申请承诺等；

2、《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申请表》、《护理人员信息

表》、《工作人员信息表》、《设施设备信息表》、《护理服务

机构服务收费标准情况表》、《护理服务机构收费项目及价目表》

（以上材料样本咨询电话 0314－8919019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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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提供《营业执照》、《税务登记证》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；

独立的办公场地使用面积、硬件设施情况说明，现有工作人员名

单及说明、岗前培训证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4、具备接入长期护理保险信息系统条件说明，包括性能指标

符合要求的电脑、操作系统、打印机、网络设备，以及网络线路

开通计划等。

5、机构所处地理方位图（以机构为中心点 A4 纸全幅打印，

比例尺为 1：20 米）；住所地使用证明（提供房产证或 3 年以上

的房屋租赁合同）；营业场所平面图（注明布局尺寸，单位为厘

米）；

6、提供健全的护理服务管理制度、财务会计制度、档案管理

制度材料；

7、工作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（提供样本，将进行现场抽查）；

参加社会保险（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失业、生育保险）证明，需

附参保职工名单（包括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参保险种、参保时段等）；

8、申请单位的银行征信系统证明，法人及负责人的个人银行

征信系统证明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1、医保经办机构受理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机构申报。

2、医保经办机构组织专家现场考察和评估。

3、医保经办机构根据专家评估结果，结合长期护理保险服务

机构设置规划、行政部门监督检查等情况，确定需要签订协议的

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，公示 7 日。

4、医保经办机构与护理保险居家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签订协议。

五、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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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的申报材料（原件除外）采用 A4 纸装

订成册（首页为标题，次页为目录，其他按要求顺序装订，每页

注明页码、右下角加盖公章），一式五份，供专家评估使用。

2、申报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的条件按照承德市人社局、财政局、

审计局关于印发《承德市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（承人社发【2016】28 号）文件执行。

滦平县医疗保障局

2020年 4月 16日


